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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犇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展商品期货业务的公告 

一、 对外投资概述 

（一） 基本情况 

为了避免由于现货交易价格波动，给公司的原料采购、产品销售、

贸易业务带来的风险，确保公司各项生产经营计划的顺利完成，公司

拟开展锡锭等商品期货业务，自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

日至 2026 年年度股东会召开之日，授权期货保证金最高投入额为人

民币 2,000 万元，在额度范围内授权董事会授权的人员行使该项投资

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 

（二） 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资产总额为 4,976,060,130.66元，

净资产额为 3,101,622,275.66 元。本次公司拟投资 20,000,000.00

元，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

比例为 0.40%，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

末净资产额比例为 0.64%。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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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事项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三） 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四） 审议和表决情况 

2026 年 4 月 20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关

于公司 2026年度开展商品期货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9 票，弃

权 0 票，回避 0 票，反对 0 票，该议案不涉及回避表决情形，无需回

避表决。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五） 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进入新的领域 

（六） 投资标的是否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 

本次交易标的不涉及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不是已在中国

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不会将公司主营业务变

更为私募基金管理业务。 

（七） 不涉及投资设立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 

本次投资不涉及投资设立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融资租

赁公司、商业保理公司、典当公司、互联网金融公司等其他具有金融

属性的企业。 

二、 投资标的情况 

（一） 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金融资产的具体内容 

公司利用自有资金投资可随时变现，灵活度高的商品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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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出资方式 

本次对外投资的出资方式为 

√现金 □资产 □股权 □其他具体方式 

本次投资系公司以自有闲置资金投资开展锡锭等商品期货业务。 

三、 对外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投资属国内商品期货市场场内投资，仅需在期货经纪公司开

设相应期货交易账户。公司将在董事会、股东会审议批准的投资额度

之内，根据公司实际经营需要及资金状况，择机开展锡锭等商品期货

业务。 

四、 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 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 

公司利用自有资金进行商品期货业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由

于现货交易价格波动，给公司的原料采购、产品销售、贸易业务带来

的风险，有利于提高公司整体收益，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 

（二） 本次对外投资可能存在的风险 

1、购买商品期货为高风险产品投资，金融市场变化容易受宏观

经济调控的影响，该项投资不排除受到市场波动影响。 

2、不排除公司期货投资对经济形势、金融市场价格走势的判断

有误、获取信息不全、或对投资工具使用不当等影响收益水平，从而

产生风险。 

（三） 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经营及财务的影响 

公司利用自有资金投资商品期货，是在确保公司日常运营所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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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资金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实施的。通过适度的期货投资，可以在一

定程度上避免由于现货交易价格波动，给公司的原料采购、产品销售、

贸易业务带来的风险，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

和股东谋取更好的投资回报。 

五、 备查文件 

《湖北犇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湖北犇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 4 月 20日 

 


